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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就與政府當局就與政府當局就與政府當局就《《《《 1999年選區年選區年選區年選區 (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 )宣布令》舉行宣布令》舉行宣布令》舉行宣布令》舉行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AB C2/11)及立法會
LS197/98-99號文件 )

應主席所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向議員簡述

《 1999年選區 (區議會 )宣布令》的內容。他表示，按照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章 )的法定規定，選舉管
理委員會 (選管會 )已於 1999年 3月 22日就 1999年區議會選
舉選區的劃定發表臨時建議，公開諮詢市民意見。為回

應市民在公眾諮詢期間所表達的意見，選管會修訂了 49
個選區的分界和 5個選區的名稱。選管會於 1999年 5月 15
日向行政長官提交最終建議，有關的建議獲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接納，無須修改。

劃定選區的基礎及考慮公眾申述的準則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議員，當局是以 1994年
的區議會選區分界作為是次劃界工作的基礎。選管會在

劃定選區時已遵照規定，使每個選區的人口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盡量接近標準人口基數。只有在選管會基於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20(3)條所訂的考慮事項而認
為有需要或適宜不按規定行事時，才可能不按該項規定

進行劃界工作。

3. 關於就臨時建議所接獲的申述意見，政制事務

局副局長表示，選管會只在下列情況下才會考慮在公眾

諮詢期間接獲的修改建議  ——

(a) 支持有關建議的理由令人信服，而建議會廣泛

而顯著地改善社區、地區分布及發展狀況；

(b) 受建議影響的未經修訂的區議會選區數目不會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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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調整的人口數字不會少於標準人口基數的

75%，或多於該基數的 125%；及

(d) 並未接獲支持臨時建議的申述。

他建議議員參閱《選舉管理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區議會選

舉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以了解選管會就每項申述所

作的詳細回應。

地方行政區及民選議員的數目

4. 關於地方行政區的數目日後會否維持不變的問

題，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告知議員，地方行政區的數目及

每個地方行政區的民選議員人數載於《區議會條例》 (第
547章 )附表 1內。如要更改該等數目，必須對《區議會條
例》作出修訂。他補充，每個地方行政區的民選議員人

數與區內的人口數目有關。

議員對選區劃定的意見

5. 李永達議員表示，雖然民主黨察覺到部分選區

的人口偏離標準人口基數的幅度很大，但民主黨不會建

議對選區的劃定作出任何修改，以免令人懷疑該黨純粹

基於本身的利益才提出修改。蔡素玉議員亦認為部分選

區的人口偏離標準人口基數的幅度很大。

6. 劉江華議員表示，民主建港聯盟沒有就選區的

劃定提出任何意見。他察覺到部分選區的人口偏離標準

人口基數的幅度相當大，但他同時注意到，基於地區分

布的原因，這方面的偏差是必然存在的。他補充，與以

往相比，在是次劃界工作中對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選區
分界所作的更改相對較少。有關此事，政制事務局副局

長證實，在選管會的最終建議中， 204個選區的分界與
1994年區議會選舉的選區分界相同。

7. 何秀蘭議員提到 1995年立法局選舉的選區劃
界，她質疑為何在城門河附近的臨時房屋區被劃定為新

界東南選區的一部分。有關此事，主席表示，由於選區

劃界是以人口數目作為基礎，故在分界方面有一些奇怪

現象可能是無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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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在草擬方面的事宜

8. 助理法律顧問 3回應主席時表示該命令在草擬
方面並無問題。

未來工作路向

9. 鑑於議員並無就命令的草擬方式提出特別意

見，主席總結時表示小組委員會支持該附屬法例，並將

於 1999年 6月 11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報告。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0. 議員察悉所有與 1999年區議會選舉有關的附屬
法例將於 1999年 6月 9日前提交立法會。議員商定在 1999
年 6月 10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會議，研究《選舉管理委員
會 (選舉程序 )(區議會 )規例》及《區議會 (選舉呈請 )規
則》。

11. 會議於下午 3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7月 15日


